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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8            证券简称：蓝色光标            公告编号：2016-005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于 2016年 1月 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电

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赵文权先生主持,与会的各位董事已经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

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通讯和现场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蓝光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 

为了给予公司更多挖掘优秀公司的机会，为公司的并购及扩张提供有力的保

障并通过新三板扩容、分层、转板的机遇为公司谋求更大的回报。公司拟出资设

立上海蓝光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名称暂定，以工商最终核名为准，以下

简称“蓝光投资”）。蓝光投资规模为 2 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人民币 5000万元，占蓝光投资财产份额的 25%；其他合格投资者出资 1.5亿元，

占蓝光投资财产份额的 7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

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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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未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票，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蓝色光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设立子

公司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品牌影响力，拓展公司业务布局，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蓝色光

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拟与自然人李冬梅共同出资设立长春蓝色光标品牌顾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蓝标”）。长春蓝标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中，北京蓝

色光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800 万元，占长春蓝标财产总额的 80%；

自然人李冬梅出资 200 万元，占长春蓝标财产总额的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

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未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票，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对晶赞广告（上海）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第五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股子公司 Zamplus (Cayman) Holding Limited 进行股权重组的议案》。 

受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鉴于 Zamplus (Cayman) Holding Limited

以 2500 万美元回购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蓝色光标国际传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14.29%股权，公司对晶赞广告（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赞广告”）的投

资额度需按照 2015 年 12 月 28 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 1:6.49 进行调整，调整后

公司对晶赞广告需追加投资 275 万元人民币，投资额由 15950 万元人民币调整至

16225 万元人民币，本次投资调整后公司对晶赞广告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

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未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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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票，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蓝色方略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股改并在新三板挂牌方案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蓝色方略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

方略”）已于 2015 年 9 月 6 日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于 10 月 29 日向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简称“新三板”）提交材料，申请挂牌。蓝色方略于

近日已获得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的同意函。蓝色方略本次挂牌同时不

会进行定向增发。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票，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11日       




